附件1
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
(高级工程师、工程师、助理工程师)

任职资格评审申报程序

一、个人自主申报。申报人员按照职称评审条件准备申报材料，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。

二、用人单位民主评议。用人单位成立由群众代表、同行专家、单位领导共同组成的评议组，对申报人员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；对申报人员的职业道德、工作态度、工作经历能力条件、业绩成果条件、学术技术条件，以及三个条件中的个人角色排序进行综合评议，提出评议组意见；单位根据评议组意见，出具鉴定意见，研究确定推荐人选，在单位进行三公示，无异议后，将所有参评人员的人事部门负责人审核及评议组评议意见表、申报材料审核意见函、花名表、综合考评表等报送省水利厅评委会办事机构。 

三、由省水利厅评委会办事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重点审核：程序是否符合要求；申报评审有关条件是否具备；申报材料是否完整。

四、成优高工审核后的申报材料，由省水利厅出具审核意见函、花名表，统一报送省人社厅成优高工评委会办事机构审核评审。高工、工程师、助工申报材料由省水利工程专业相应评委会进行审核评审。

